附件四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○○公司○○節目行銷海外地區公開播送經費收支明細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：新臺幣元
	收入款別
	單位
	金額

	自籌款
	○○公司
	（本欄位金額應與下表實際支出合計金額相符）


  
	支出項目
	實際支出金額
	向行政院新聞局申請補助之項目之金額
（詳註２-４）
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
	合計
	  
	（詳註１） 


（可自行延伸）
註１：向本局申請補助之總金額不得逾海外行銷經費總額（實際支出總額）之49%。
註２：不得申請補助之項目：如工作人員薪資（含企劃、撰稿）、保險費、購置機器設備等成本及其他經本局認定不得列入補助之項目。
註３：向本局申請補助之項目，如有因赴國外行銷支付之交通費，其金額應依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相關規定調整。
註４：向本局申請補助之項目，如有因赴國外行銷支付之生活（食宿）費，其金額應依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及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（台幣美元匯率請依出發前一日台灣銀行公告之即期賣出匯率計算）相關規定調整，並請分列註明國家、城市（或其他）、人數及日數。
註５：製作本表時，可參考後附範例。
經手人（簽章）　主辦會計人員（簽章）　出納（簽章）　負責人（簽章）
  
○○公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公司章）
  
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　

　
範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○○公司○○節目行銷海外地區公開播送經費收支明細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：新臺幣元
	收入款別
	單位
	金額

	自籌款
	○○公司
	4,120,000
（本欄位金額應與下表實際支出合計金額相符）


	支出項目
	實際支出金額
	向行政院新聞局申請補助之項目金額

	工作人員薪資
	3,000,000
	0
（本項目依規定不得補助，故金額為0） 

	企劃費
	100,000
	0
（本項目依規定不得補助，故金額為0）

	撰稿費
	50,000
	0
（本項目依規定不得補助，故金額為0）

	保險費
	100,000
	0
（本項目依規定不得補助，故金額為0）

	購置機器設備
（如筆記型電腦）
	50,000
	0
（本項目依規定不得補助，故金額為0）

	宣傳藝人造型化妝費
	50,000
	50,000

	宣傳場地租借費
	300,000
	300,000

	生活費
（食宿費） 
	美國、紐約
5人、3日 
	120,000
	117,810
（231美元【每日每人生活費】× 5人 × 3日 × 34【台美匯率粗估】＝117,810） 

	
	日本、東京
6人、2日 
	130,000
	128,928
（316美元【每日每人生活費】× 6人 × 2日 × 34【台美匯率粗估】＝128,928）

	交通費
	220,000
	220,000

	合計
	4,120,000
	816,738


（可自行延伸）
  
經手人（簽章）　主辦會計人員（簽章）　出納（簽章）　負責人（簽章）
  
○○公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公司章）
  
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